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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6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印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86号 

证券代码：12700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印转债 

 

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租赁公司控股股东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继续向公司控股

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印集团”、“关联方”）

租赁海印中心21层至32层写字楼的使用权和经营权，租赁期为36个

月，合同总金额约为10,141,349.40元。本次交易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符合关联交易的情形 

海印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中10.1.3之（一）中规定的关联法人情形，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

交易。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

1、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

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董事邵建明、邵建佳对该议案回避

表决，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

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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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0,141,349.40元，该金额未超过本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%以上，属于董事会授权范围内，无需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：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98号2001房自

编01室 

法定代表人：邵建明 

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股东：邵建明、邵建佳、邵建聪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,000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1996年4月30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01618604930W 

主营业务：批发业：商品批发贸易（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）；商

品零售贸易（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）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物业管理；

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；市场营销策划服务；企业自有资金投资；投资

管理服务；体育组织；运动场馆服务（游泳馆除外）；其他仓储业（不

含原油、成品油仓储、燃气仓储、危险品仓储）；代收代缴水电费；

群众参与的文艺类演出、比赛等公益性文化活动的策划；计算机技术

开发、技术服务；场地租赁（不含仓储）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增值电

信服务（业务种类以《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载明内容为准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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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车场经营。 

海印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邵建明先生、邵建佳先生和邵建聪先

生，分别持有海印集团65%、20%、15%的股权。邵建明先生、邵建

佳先生、邵建聪先生系兄弟关系。 

海印集团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,195,811,665.48元，净利润

127,355,867.59元，2017年末净资产3,839,621,781.18元。以上数据已

把上市公司海印股份纳入合并报表，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广州分所审计。 

（二）关联方的历史沿革 

1996年4月，海印集团成立，股东为邵建明先生、邵建佳先生和

邵建聪先生，持股比例为50%、20%、30%。 

2009年2月，邵建聪先生将其持有的海印集团15%股权转让给邵

建明先生，转让后，海印集团的股东仍为邵建明先生、邵建佳先生和

邵建聪先生，持股比例变为65%、20%、15%。 

（三）关联方近三年的发展状况 

近三年来，海印集团除持有海印股份的股权外，主要以产业投资、

股权投资为主，海印集团本身主要是持股平台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海印集团持有海印股份994,145,683股股份，占公

司总股本44.19%，是公司控股股东。 

（四）公司与关联方具体关联关系 

截至本公告日，邵建明、邵建佳、邵建聪三人分别持有海印集团

65%、20%、15%的股权，而海印集团持有海印股份44.19%的股权，

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且海印集团实际控制人邵建明和邵建聪个人分别

直接持有公司4.41%和4.89%的股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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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海印中心21层至32层写字楼的使用权和经

营权。 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98号海印中心 

面积：8,048.69平方米 

租赁期限：2018年12月25日至 2021年12月24日 

租金：每月281,704.15元 

海印中心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98号，21层至32层写字楼总

建筑面积8,048.69平方米，属于海印集团自有物业。本项目租期36个

月，合同总金额为10,141,349.40元。 

 

四、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出租价格为35元/平方米/月。本次关联交易租金由

公司与控股股东协商确定，低于广州市地区以及周边同档次写字楼出

租平均价格，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支持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

利益。 

 

五、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各方 

出租人（甲方）：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

承租人（乙方）：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协议主要内容 

甲方同意将坐落在越秀区东华南路96-98号2101-3201房号的房地

产出租给乙方作办公用途使用，建筑面积8048.69平方米。出租期为

36个月，2018年12月25日至  2021年12月24日，出租价格为每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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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1,704.15元，即35元/平方米/月。 

 

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无  

 

七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续租的写字楼作为公司办公场所，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要，

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

原则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

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八、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积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

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，除本次关联交易外，公司与海印集团其

他的关联交易详情如下： 

（一）2013 年 5 月 15 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海印布料总汇

有限公司向海印集团续租海印布料总汇，并签订租赁合同。计租面积

7,189.62 平方米，租金标准 26 万元/月，按月缴纳，租期为 2013 年 6

月 1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。该项关联交易总额为 1872 万元。 

（二）2013 年 5 月 31 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摄影城有限

公司向海印集团租赁越秀区白云路 18 号首、二层，作为“海印摄影

城”对外经营，计租面积 2,250.00 平方米，租金标准 35 元/平方米/

月，按月缴纳，租期为 2013 年 9 月 16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。该项

关联交易总额为 1,174.23 万元。 

（三）2015 年 12 月 25 日，公司向控股股东租赁广州市越秀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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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华南路 98 号海印中心 21 层至 32 层写字楼作为自用办公场所，并

签订租赁合同。计租面积 6,712.9 平方米，租金标准 281,704.15 元/月，

按月缴纳，租期为 2015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4 日。该项关

联交易总额为 1,014.13 万元。 

（四）2018 年 10 月 1 日，公司向控股股东租赁广州市越秀区东

华南路 98 号海印中心停车场及 5 层至 19 层写字楼的使用权和经营

权，并签订租赁合同。计租面积 11,309.56 平方米，租金标准 36 元/

平方米/月，按月缴纳，租期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

日。该项关联交易总额为 1,343.58 万元。 

（五）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，海印集团（含集团

控股子公司）因住宿、餐饮事项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总统大酒店有

限公司发生总金额为 225,354.96 元的关联交易。 

 

九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

制度》、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

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及事中审查，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

如下： 

（一）事前认可意见 

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，公司本次继续租赁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

集团有限公司物业，属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。我们认为上述交易定

价合理，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，也不存在

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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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

次临时会议审议。 

（二）独立意见 

公司与海印集团发生的租赁关联交易，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的原则。在议案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执行了有关

的回避表决制度。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符合上市公

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

关联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。 

 

十、备查文件 

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

 

 

        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




